用户需求书

H酒店与Q酒店两期6个月营业收入对比审计服务（2024.09-2025.02、2025.09-2026.02）
一、项目概况

为核实两家酒店营收情况，规范营业收入管理，现采购两家酒店连续两年同期6个月营业额对比专项审计服务，本次审计涉及两家酒店，预计营业额分别约300万元（一期）1000万元（一期），具体以审计核实数据为准。审计口径严格按合同约定执行并出具报告。

二、服务内容与审计范围

对两家酒店连续两个自然年度、同期各6个月的营业收入进行专项审计核查与数据对比，核对约定主营业务收入明细及相关支撑资料，按约定口径梳理收入构成，核实收入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。本项目所称“营业额”仅指两家酒店在租赁物业内开展酒店旅游业、餐饮业务产生的含税营业收入总和，审计时需单独列示并剔除政府补贴、对外投资收益、资产处置收益等非主营业务收入。

三、服务标准与要求

严格遵守国家审计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，确保审计工作独立、客观、公正；全面覆盖约定主营业务收入范围，准确区分主营业务与非主营业务收入，留存完整审计底稿以保证结论可追溯；按采购方要求的时间节点完成现场核查、资料收集及报告出具，并配合做好报告答疑及后续衔接工作。

四、成果交付要求
出具纸质版专项审计报告一式肆份，电子版1份，报告需包含：审计范围、审计方法、收入明细、同期数据对比、审计结论、剔除项说明等内容，重点核实并说明两家酒店约定营业额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。

报告须加盖会计师事务所公章及项目负责人注册会计师（CPA）签章，符合采购方内部审核、归档及使用要求；同步提供完整审计底稿（如需），确保审计过程可追溯。

五、资质与人员要求
（1）投标人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（或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）；
（2）项目负责人须具有注册会计师（CPA）资格且在投标人单位执业。投标人须提供项目负责人的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复印件、在投标人单位执业证明（在职证明）；
（3）提供信用中国网站查询的信用信息报告，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
六、报价要求

报价方式：采用固定总价包干方式报价，报价需包含审计服务全过程所有费用（人工、资料核查、差旅、报告编制、税费等），采购方不另行支付任何额外费用；

报价为一次性最终报价，报价内容需对应本项目约定的审计范围及口径，无漏项、无隐形费用。

七、服务期限与保密要求

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核查并出具正式审计报告；

保密要求：服务商对审计过程中获取的采购方及酒店财务数据、经营信息严格保密，不得向第三方泄露，保密义务延续至合同终止后3年。

八、其他

本需求书作为采购及合同签订的核心依据，服务商需完全响应；

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补充，补充内容与本需求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